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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6月22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员张浩）国家海岸海棠湾主推会议、婚
庆和散客市场，并于今年4月再度出台
300万“奖励计划”。记者近日从三亚市海
棠湾管理委员会获悉，《2014年奖励旅游
企业开拓客源市场的实施方案（试行）》实
施以来，得到全国众多旅行商响应，4月份
共计21家旅行商共获得50万元奖励。

与去年同期相比，获奖旅行商由6

家增加到21家，奖励金额也增加了1.5
倍。其中，海南星海假期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三亚分公司获奖励20万元、三亚
携程旅行社有限公司获奖励12万元，其
他获奖企业包括海南三平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三亚分社、广州市生生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广东南湖国
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国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等。

三亚海棠湾奖励金额兑现

21家旅行商获奖50万元
本报定城6月22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黄荣海）为充
分发挥定安旅游资源优势，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日前，定安出台《加快旅游业发
展若干意见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将奖励为定安旅游发展做出突出
贡献的旅游企业。

《办法》规定，已建成营业景区，年
度旅游项目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在1000
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含2000万元）
的，按实际投入的 1%给予一次性奖
励。实际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超
出部分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一次性
奖励。星级酒店及旅游推荐饭店年主

营业收入首次达到2000万元（含2000
万元）以上，同时缴营业税达100万元
（含10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10万
元奖励。

《办法》还规定，在本县注册成立的
旅行社或者子公司，经营期满一年后，
上年接待旅客超过3000名的，经工商、
旅游、税务部门核定后，可享受本年度
上缴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的80%的返
还资金。符合年招徕游客量、游客消费
额与上年基数相比呈正比例增长，上年
招徕游客达到1.5万人次（含）以上等两
个条件的单位，可以享受每增加1人次
奖励3元的措施。

对组织游客到定安旅游人数排名
前三名的旅行社进行的奖励，将采取
旅行社申报制，由县旅游委组织审核
认定后，按相关规定拨付奖励资金。
对特殊团（如直通车、千人团）给予一
定的补助。开通定安专线游、直通游、
乡村游的旅行社，由县旅游委、财政局
核准并报县政府批准后，进行一次性
奖励。

《办法》还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在定
安境内进行旅游商品开发，将采取年度
评优方式扶持旅游业发展，举行旅游强
镇、旅游特色村、最满意旅店、美食店评
选活动。

本报石碌6月22日电（记者黄能
钟节华）“这些芒果树的确挺大，关键是
还不止一两棵，挺神奇的。”昨天上午，在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的百年芒果树
群，来自海口的游客李先生边说边拿手
机拍照。如今，很多游客都是被百年芒
果树群吸引到昌江来的。这一芒果树群
日前正式被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百年
野生芒果园”称号。

在昌江七叉镇乙劳村村口，记者看
到，这里百年芒果树比较集中，这些芒果
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巨大的树冠高高
撑开，远远望去，如同一把把绿色的“巨
伞”。

“这些芒果树现在照常结果，果实皮
厚、纤维多，比我们平时吃的味道淡一
些。”昌江旅游产业发展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昌江的芒果种植历史悠久，在七叉镇
百年树龄的老芒果树并不罕见，几乎每
个村庄都有几十棵，这些古树一般成群
长在民居附近或是田间地头。据初步统
计，共有3000多株的野生芒果树，占地
1万亩左右。

中国经济林协会组织相关专家考
证，确认芒果树群中最古老的芒果树
有 600多年树龄，是名副其实的百年
野生芒果园。6月 14日，中国经济林
协会授予芒果树群“百年野生芒果园”
称号。

目前，昌江已经引进天涯驿站公司
对百年芒果树群景点进行常态化经
营。芒果树群所在地已经修建了一个
广场，道路、厕所、游客中心等配套设施
也得到初步完善。公司负责人廖勇锋
介绍，未来这里将成为芒果相关知识、
当地黎族苗族文化风情、当地特色农产
品的集中展示平台，并根据游客需要建
设骑马、射箭、乘坐热气球等游玩项目，
吸引更多游客。

百年野生芒果树群引游客探访
■ 最老树龄600多年

■ 被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百年野生芒果园”称号

定安多举措加快旅游业发展

贡献突出的旅游企业可获奖励

旅游淡季
奥特莱斯客流不淡

近日是旅游淡季，前来万宁首创奥特莱斯观光购物的游客
络绎不绝。自6月1日试营业以来，集购物、餐饮、娱乐休闲、度
假为一体的奥特莱斯吸引越来越多的旅游团及三亚、陵水和琼
海等周边市县的游客前来购物。截至目前，万宁首创奥特莱斯
的客流量超过9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3000人次。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茂 摄

本报万城6月22日电（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黄
良策）“没想到原本要40元的门票，我今天只花了1
元钱。我们家注册了好几张票，太实惠了！”今天，
来自海口的游客刘洋带着妻子和父母一起到东山
岭游玩，原本4个人需要花160元的门票，刘洋今天
只花了4元。1元游东山岭，这是今年万宁与网络
渠道商合作在夏季营销中推出的旅游优惠之一。

活动期间，游客可以登录同程网下载同程旅
游客户端，然后进行相关操作并领取二维码，凭二
维码入园。“这些票在今天到期，所以我们便赶着
过来了。”刘洋笑着说。

据介绍，这个夏季，游客可在携程、艺龙、去哪
儿、爱哪哪旅行网、美团等电商平台，享受到加入
万宁市夏季旅游营销联盟的旅游景区、星级酒店、
餐饮店等46家旅游企业的折扣优惠，优惠总金额
超过1000万元。游客可通过万宁市组织的系列
线上和线下活动获取客房或者景区门票的优惠
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优惠券有一定的有效期，
游客应及时在有效期截止日前进行消费。

万宁携手网络渠道商推出旅游优惠

1元畅游东山岭

本报保城6月22日电（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
蔡庆才）高考结束，加上各学校即将放假，将有越
来越多的学生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海南槟榔谷
黎苗文化旅游区感受黎族、苗族文化。

6月21日，来自海南大学旅游学院的学生在
老师的带领下，一行75人，走进海南榔谷黎苗文
化旅游区，趁着假期实地参观学习，加深对专业课
程的理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黎族最后一代绣
面文身阿婆……”在非遗村，讲解员热情的讲解带
动了现场参观的气氛，有的同学拿着本子边听边
记；有的开启了手机的录音功能；有的则拿着相机
在拍照。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文身馆、酿酒
坊、黎族八音乐器演奏等各大文化展示区让同学
们受益匪浅。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暑期的到来，槟榔谷景区除了引来海南各
大院校的师生外，还吸引了大批来自岛外的游客，
毕业游、家庭游成为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
甘什黎村看绣面文身阿婆编织黎锦、体验刺激的
高空滑索，雨林苗寨学射箭、百鸟园里赏鸟等诸多
文化体验项目备受学生们的青睐。

槟榔谷迎来
毕业游高峰

旅游新 资讯

旅游新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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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应纳税款核定通知书》（琼海地税核 [2014]01号）及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琼海地税限缴[2014]8号）。

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附件：1.《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应纳税款核定通知书》

（琼海地税核〔2014〕01号）
2.《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琼海地税限缴〔2014〕8号）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4年6月20日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欠税公告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附件1：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应纳税款核定通知书

琼海地税核 [2014]01号
海南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02671065497）：

根据琼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数据，截止2014年4月22日你公司销售房屋累计
备案共计69户，金额共计12675121元。你公司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
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现对你公司的该部分销售收入核定对应的应纳税额（含城镇土地使用税，
详见附表）。限你公司收到本通知后十日内到琼海市地方税务局办理相关涉税事项。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或本级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4年6月20日

附表 单位：元

税款所属期

2008年7-12月

2010年6月

2010年7月

2010年9月

2010年10月

2010年1-12月

2011年1月

2011年12月

2011年1-12月

2012年3月

2012年6月

2012年1-12月

2013年1-12月

2014年1-3月

合计

销售金额

500,541.00

5,336,897.00

4,137,354.00

473,000.00

125,000.00

1,034,680.00

460,840.00

606,809.00

12,675,121.00

营业税

25,027.05

266,844.85

206,867.70

23,650.00

6,250.00

51,734.00

23,042.00

30,340.45

633,756.05

城建税

1,251.35

13,342.24

10,343.39

1,182.50

312.50

2,586.70

1,152.10

1,517.02

31,687.80

教育费附加

750.81

8,005.35

6,206.03

709.50

187.50

1,552.02

691.26

910.21

19,012.68

地方教育费附

加

125.00

1,034.68

460.84

606.81

2,227.33

土地增值税

（预征）

5,005.41

53,368.97

41,373.54

4,730.00

1,250.00

10,346.80

4,608.40

6,068.09

126,751.21

印花税

250.27

2,668.45

2,068.68

236.50

62.50

517.34

230.42

303.40

6,337.56

城镇土地使用

税

1,368.00

2,736.00

2,736.00

2,736.00

2,736.00

2,736.00

15,048.00

合计

1,368.00

32,284.89

344,229.86

266,859.33

30,508.50

2,736.00

8,187.50

67,771.54

2,736.00

30,185.02

39,745.99

2,736.00

2,736.00

2,736.00

834,820.63

说明：1.你公司于2008年6月26日取得土地证号为海国用（2008）第0715号的土地，面积为
1368平方米，该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按季缴纳；同时，你公司应及时报送城镇土地使用税申
请核减资料，以便我局进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款的核减。

2.以上欠缴土地增值税款仅为预缴部分税款，不含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
3.以上税款数据均不含滞纳金及罚款，滞纳金以实际缴纳时计算为准。
4.同时，该公司已缴纳2011年所属期的印花税750元，但无法确认是否为销售收入

12675121元应缴的印花税，因此，以上数据未考虑已缴纳2011年所属期的印花税750元。
5.如以上税额与该公司的实际应缴数不一致，该公司收到本通知后十日内向琼海市

地方税务局提供相应资料。同时，以上税额不包括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总局欠税公告办法》的规定，对经税

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下列纳税人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10日

内，到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的，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

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强制措施或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4年6月20日

欠税户名单
编制单位：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纳税人名称

琼海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

琼海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琼海宝德隆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龙湾港疏浚集团有限公司

龙湾港集团有限公司

琼海中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银海开发建设总公司

海南思维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银海开发建设总公司银海度

假中心

琼海市市场开发建设服务总公司

琼海市百货供应公司

地方国营琼海市机械厂

琼海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琼海市粮油总公司

琼海市华侨商品供应公司

琼海市糖烟酒公司

海南龙湾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海南)旅游联合发展有限公

司锦江温泉大酒店

海南龙湾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龙湾国际大酒店

琼海市种子公司

琼海水电物资有限公司

琼海市粮食交易所

琼海市土产公司

琼海华侨联谊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琼海市粮食工业公司

琼海市副食果品公司

琼海市超群实业有限公司超群时

代商厦

海南琼海远为建材有限公司

海南鑫富华实业有限公司

琼海中原公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海南中新实业有限公司

古良新

琼海中原大众海鲜店（李士才）

冯业才

琼海市牛路岭万泉湖餐厅

经营地址

海南省琼海市豪华路258号

琼海市加积镇银海路

嘉积镇银海路内进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豪华路晓

庄园2栋3-302房

海南省琼海市龙湾港

琼海市龙湾港

嘉积镇银海路19号

琼海市金海路人工湖区

琼海市嘉积镇先锋商业城东侧

海南省琼海市金海路人工湖区

琼海加积中心市场三楼

加积镇爱华路148号

琼海市加积镇西园32号

琼海市爱华路农资大夏二楼

琼海市内环街57号

琼海市加积镇爱华路154号

琼海市加积镇新民街29号

海南省琼海市金海路218号

琼海博鳌金海岸大道1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

218号

嘉积加祥街

爱华路

元亨街

加祥街

元亨街

内环街

前进街

爱华路

中原镇

中原镇

中原镇

中原镇

中原镇

中原镇

中原镇

会山镇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姓名

王育胜

曾育大

孙然

王小苏

袁玉岷

邓超

刘文军

王国忠

胡万文

王国忠

苏英芬

冯裕群

林健

林尤旭

黄仲才

覃鹏程

孙善文

袁玉峻

赵钢

刘红照

王莞成

苏福荣

王群

冯增侠

王春海

吴海健

杨世书

陈小妹

蔡铭

曾文

朱业利

符振师

古良新

李士才

冯业才

林宏吉

单位：元

身份证件号码

460027196010205951

460025195403280015

210302196412151530

140106195912141912

130702195707010935

110105196405099732

522225196606160017

232724195606211117

510202195103135917

2327245606211117

460023196309120017

460023195810210011

510107197410240894

460023195710022814

460021195710010255

460023195907050317

46002319580228001X

130703196005241211

320114550127331

440102196211044116

460023620806251

460002362078001

460023196403290039

460023196305102217

H08023670001943-

09-21

460023550807221

460023195305200015

460023620630252

420124197001290035

445222198001102415

S0015457A

S0221506C

460023195503011530

230303196002126615

460002193312161551

460023197410073213

欠税总额

834,820.63

7,096,409.55

1,329,521.94

110,825.75

4,763,969.37

11,498,986.73

24,463,018.04

9,056,362.50

1,208,338.16

5,344,244.58

218，221.00

531,513.96

242,628.36

179,310.85

140,430.60

108，179.77

99,019.88

5,597,292.36

366,860.25

554,853.00

76,682.94

30,600.00

20,564.88

70,210.00

51,585.00

42,488.80

43,092.00

128,157.94

1,037,921.88

145,665.00

80,559.42

142,984.87

60,244.00

20,320.00

14,673.97

11,363.39

附件2：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琼海地税限缴[2014]8号

海南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02671065497）：
根据琼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数据，截止2014年4月22日你公司销售房屋

累计备案共计69户，金额共计12675121元。你公司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
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以《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应纳税款核定通知
书》（琼海地税核 [2014]1号）对你公司的该部分销售收入核定了834,820.63元（大写：
捌拾叁万肆仟捌佰贰拾元陆角叁分）的应纳税额，具体见附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限你公司在收到本通知后十日内到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进行纳税申报并缴纳
应纳税款834,820.63元（大写：捌拾叁万肆仟捌佰贰拾元陆角叁分）及按规定缴纳自滞
纳之日至缴款之日的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不提供
纳税担保的，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或本级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4年6月20日

附表 单位：元

税款所属期

2008年7-12月

2010年6月

2010年7月

2010年9月

2010年10月

2010年1-12月

2011年1月

2011年12月

2011年1-12月

2012年3月

2012年6月

2012年1-12月

2013年1-12月

2014年1-3月

合计

销售金额

500,541.00

5,336,897.00

4,137,354.00

473,000.00

125,000.00

1,034,680.00

460,840.00

606,809.00

12,675,121.00

营业税

25,027.05

266,844.85

206,867.70

23,650.00

6,250.00

51,734.00

23,042.00

30,340.45

633,756.05

城建税

1,251.35

13,342.24

10,343.39

1,182.50

312.50

2,586.70

1,152.10

1,517.02

31,687.80

教育费附加

750.81

8,005.35

6,206.03

709.50

187.50

1,552.02

691.26

910.21

19,012.68

地方教育费附

加

125.00

1,034.68

460.84

606.81

2,227.33

土地增值税

（预征）

5,005.41

53,368.97

41,373.54

4,730.00

1,250.00

10,346.80

4,608.40

6,068.09

126,751.21

印花税

250.27

2,668.45

2,068.68

236.50

62.50

517.34

230.42

303.40

6,337.56

城镇土地使用

税

1,368.00

2,736.00

2,736.00

2,736.00

2,736.00

2,736.00

15,048.00

合计

1,368.00

32,284.89

344,229.86

266,859.33

30,508.50

2,736.00

8,187.50

67,771.54

2,736.00

30,185.02

39,745.99

2,736.00

2,736.00

2,736.00

834,820.63

说明：1.该公司于2008年6月26日取得土地证号为海国用（2008）第0715号的土
地，面积为1368平方米，该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按季缴纳；

2. 以上欠缴土地增值税款仅为预缴部分税款，不含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
3.以上税款数据均不含滞纳金及罚款，滞纳金以实际缴纳时计算为准。
4.同时，该公司已缴纳2011年所属期的印花税750元，但无法确认是否为销售收入

12675121元应缴的印花税，因此以上数据未考虑已缴纳2011年所属期的印花税750元。
5.如以上税额与该公司的实际应缴数不一致，该公司收到本通知后十日内向琼海

市地方税务局提供相应资料。同时以上税额不包括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


